汝州市办公机具协议供货管理办法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政府采购工作中办公机具协议定点采购的管理，规范采购行为，提高采购工作效率和资金利用率，促进廉政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汝州市政府采购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政府采购办公室）根据平等竞争的原则，通过公开招标，择优选定协议定点供应商。每年对协议定点供应商（汝州市办公机具协议供货供应商名单附后）工作情况进行考核，奖优汰劣。
    第三条  2018年确定的协议定点供货自发文之日起生效。

二、适用范围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直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采购人）及办公机具、车辆保险的协议定点供应商（以下简称协议定点供应商）。
    第五条  政府采购协议供货范围和限额标准

（一）协议供货范围，是指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中，规格或标准相对统一、品牌较多、日常采购频繁且市场货源充足的通用类产品。列入协议供货的采购商品目录，由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定期公布。

我市暂列入协议供货的产品有:台式计算机、笔记本计算机、喷墨打印机、针式打印机、激光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多功能一体机、服务器、路由器、交换机、照相机、摄像机、监控设备、空调、电视机等。

（二）协议供货限额标准。参考平顶山市限额标准，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我市纳入协议供货范围的采购项目，单项采购金额在10万以下（含10万元）的，采购人可在协议供货中标供应商范围内，自主选择协议供货供应商及中标产品。

第六条  采购人可在确定的协议定点供应商范围内根据其业务范围、能力、价格、服务等情况自主选择。特别强调的是，协议定点供应商承诺的优惠率是供需双方平等协商价格基础上的优惠，即政府采购价=供需双方平等协商价格×（1-优惠率），市场价和媒体报价仅作为参考。同时，协议定点供应商所承诺的优惠率是最低优惠率，采购人实施采购时可以与供应商做进一步地谈判和协商，在谈判和协商的基础上进行再优惠。

三、程序及付款

第七条  采购人依据政府采购计划，网上填写《汝州市政府采购计划申报表》,办理采购资金确认后，向市政府采购办公室提出申报。市政府采购办公室于当日批复，采购人凭批复后的政府采购申报表，自主选择协议定点供应商，并与其签订合同。协议定点供应商应如实填写《汝州市政府采购协议供货价格确认单》，详细说明所发生的一切消耗材料、应收费用等。
    第八条  采购人从协议定点供应商处采购所发生的费用，用公用经费结算的，凭《汝州市政府采购计划申报表》、《汝州市政府采购协议供货价格确认单》，并携带发票复印件、供货合同（原件）等到市政府采购办公室和财政局有关业务科室办理支付手续。
    第九条  确属协议定点供应商无法承接的采购项目，或采购价格确实低于协议定点供应商承诺价格的采购项目，采购人必须以书面形式报告市政府采购办公室,经批准后方可选择协议定点供应商之外的单位，但非协议定点供应商必须提供优质的服务。

四、权利与义务

第十条   协议定点供应商享有以下权利：

（一）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可拒绝接受采购人提出的不合理要求。

（二）对采购人在政府采购过程中有索要回扣、强要礼品等行为，可向市政府采购办公室及相关执法机关举报。

第十一条   协议定点供应商承担以下义务：

（一）热情承接采购人委托服务任务，必须做到：时间快、质量优、服务佳、价格合理。

（二）认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职业道德和行业规范，严格遵守各项财经纪律，坚决杜绝送礼、回扣、报销费用等一切不正当竞争行为。

（三）严格按照投标文件承诺价格执行，各项收费在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基础上，按其承诺予以优惠，不得擅自提价。如发现多收费用问题，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四）认真把好服务质量关，对服务过程中发生的质量问题，严格按投标文件承诺予以解决。

（五）严格按招标文件要求与投标文件承诺的服务执行，自觉接受市政府采购办公室的工作指导和监督管理。

（六）在协议供货合同期内,协议定点供应商必须每月5日前向市政府采购办公室报送价格变动情况。
    第十二条   采购人享有以下权利：
   （一）在服务定点企业范围内择优选择协议定点供应商，按照供应商承诺的价格和服务质量享受优惠。
   （二）对协议定点供应商不按其投标文件及其承诺执行的，服务质量差、价格有问题或采取不正当手段经营的，可向市政府采购办公室投诉或举报。
    第十三条   采购人承担以下义务：
   （一）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和资金结算制度； 
   （二）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加强对协议定点采购业务的管理，严格控制经费支出；
   （三）严禁要求协议定点供应商虚开发票；
   （四）严禁向协议定点供应商索要“好处”、“回扣”、“礼品”，或要求协议定点供应商为本单位提供规定服务以外的其他物品或服务；
    （五）未经批准不得与非协议定点供应商发生采购业务关系．

（六）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信息反馈

第十四条   各协议定点供应商必须于每月五日前，将上月与采购人发生政府采购业务情况上报市政府采购办公室。对于不按规定报送的，市政府采购办公室将视其具体情况酌情处理,直至取消其协议定点资格。

六、监督及考核

第十五条   建立定期监督检查制度。市政府采购办公室将会同有关部门于每季度终了对协议定点供应商的服务承诺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或不定期抽查。
    （一）检查协议定点供应商的发票、记录等；
    （二）公布举报、投拆电话，听取采购人意见；
    （三）调查落实有关投拆问题，协议定点供应商及相关单位应予以配合；
    （四）听取新闻单位及其他采购人的监督意见；
    （五）监督采购人采购业务是否通过协议定点企业采购，是否要求虚开发票、强行索贿、吃拿卡要等；
    （六）不定期召开协议定点供应商会议或以其它方式，听取意见及建议，完善管理措施；

（七）不定期召开采购人会议或以其它方式，了解对各协议定点供应商服务情况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六条   对每次检查情况，市政府采购办公室将予以公告。
    第十七条   定点服务有效期末，市政府采购办公室将对协议供应商一年中的服务质量、价格、业务发生数量等情况进行评比，列出最好及最差（排名），并进行公布。评比内容包括价格、服务质量、业务量、采购人的反馈意见、社会各界的监督等情况。年终评比中将最好的协议供应商直接进入下一年度的定点单位；最差的协议供应商将取消其以后年度的投标资格。

七、违规处理

第十八条   协议定点供应商有下列行为之一，一经调查属实，第一次通报批评，列入不良记录；第二次取消其协议定点资格，并在二年内不得参与政府采购招标活动。
   （一）没有及时按统一服务承诺规定为采购单位提供优质服务的；
   （二）未按中标价格进行优惠的；
   （三）向采购人供应未中标产品的；
   （四）其它有碍合同公正履行的行为。
    第十九条  协议定点供应商有下列行为之一，一经调查属实，即取消其定点资格，并在二年内不得参与政府采购招标活动。
   （一）违反国家规定或合同承诺的质量标准，以次充好，提供假冒伪劣产品的；
   （二）为采购人多开发票的；
   （三）拒绝接受政府采购管理部门监督检查的。
    第二十条  协议定点供应商未按规定向市政府采购办公室报送第十四条所要求信息资料的，将予以警告，警告超过两次，取消其定点资格。
    第二十一条  采购人有下列行为之一，一经调查属实，将进行通告，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一）未经批准选择协议定点供应商以外的企业进行采购的；
   （二）向协议定点供应商索要“好处”、“回扣”、“礼品”，或要求协议定点供应商为本单位提供规定服务以外的其他物品或服务的；
   （三）要求协议定点供应商虚开发票的。

八、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汝州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